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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施政編年錄目錄 

壹、民國 95 年考試院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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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元旦祝詞························································1 

2 日  考試院令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條 

文 ····························································································· 10 

4 日  總統令 1 件 ············································································· 10 

5 日  總統令 1 件 ············································································ 10 

考試院令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專責報      

關人員考試規則」名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專責報關人員考試規則」並修正全文··························· 10 

舉行考試院第 10 屆第 166 次會議 ········································ 11 

9 日  考試院令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保險從業     

人員考試規則」名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保險從業人員考試規則」並修正部分條文暨附表名稱 ······· 14 

12 日  舉行考試院第 10 屆第 167 次會議 ········································ 14 

13 日  考試院令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

試規則」第二十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第十九條條文、「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二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十

八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

試規則」第十二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條文、「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十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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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十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考試獸醫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五條條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十五條

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

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規則」第十六條條

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

第十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引水人

考試規則」第十一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規則」第十六條條文、「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規則」第八

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試

規則」第十二條條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

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一條條文、「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第十條 

條文 ························································································· 15 

       考試院令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

試規則」第五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

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考試辦

法」第四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

規則」第五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規則」第五條、第六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

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

試規則」第八條條文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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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新聞

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

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條文、「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第

八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規則」

第六條條文、「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

六條條文暨「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業別人員

體格檢查標準表」、「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規則」第七條條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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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規則」附表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試科         

目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三「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應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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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條文、「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部分      

條文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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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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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務人員檢覈委員會組織規程」、「國軍上校以上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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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考試規則」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        

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      

科目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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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施政編年錄 

壹、民國 95 年考試院大事記 

1 月 1 日 

◎ 陳總統水扁先生在中華民國 95 年開國紀念典禮暨元旦團拜

致詞全文 

今天是 2006 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阿扁首先要對過去一

年來，各位伙伴以及國人同胞的辛勤努力表達最高的敬意。當然，

展望未來必先惕勵過往，對於那些未盡完善、甚至有所偏失或缺

憾的部分，所有的行政團隊，包括阿扁個人在內，也都必須深切

反省、澈底檢討、有所精進。衷心期盼新的一年，在國人同胞與

政府的攜手努力之下，能夠為台灣開展新的氣象，讓每一個人創

造新的希望。 

最近有一項「尋找台灣意象、SHOW 出台灣精神」的全民票

選活動，其中包括：玉山、櫻花鉤吻鮭、原住民圖騰、客家桐花、

台北 101 大樓、太魯閣峽谷……等等，每一種都是多元豐富的台

灣象徵，分別獲得許多民眾的認同和青睞。在阿扁的心目中，生

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共同守護家園、攜手

戮力打拼的圖像，便是最美麗動人的台灣意象，具體彰顯著勇敢

強健的台灣精神。 

台灣人民所締造的成功故事，不管是經濟的繁榮或者民主的

成果，都曾經遭逢艱難挫折與嚴峻挑戰，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灰心

喪志，更不曾因為一時的困頓而怯懦退縮，最後才能披荊斬棘、

勇往直前的走出台灣的一片天。其中最鮮明的例證，就是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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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在的這一棟建築。六十幾年前，這裡曾經是殖民統治的象徵，

之後長期作為戒嚴威權的圖騰，直到十年前總統直接民選之後，

才真正蛻變成為主權在民的台灣民主見證。今天我們在這裡齊聚

一堂，有在野黨的國會領袖，也有不分黨派的國之大老與政府要

員。人民經由定期選舉，選擇民意代表、地方首長、以及國家的

領導人，也可以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國家的重大政策，這就是民主

的價值與政黨輪替的可貴。 

伴隨著新舊世紀的交替，人民的力量讓台灣民主的發展持續大

步向前，也讓過去被外來政權視為禁忌的「台灣主體意識」逐漸在

這一片土地上生根，在人民的心中茁壯。以台灣為中心的主體意識

擺脫了歷史的窠臼與政治的教條，發源於兩千三百萬人民對自我的

認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運與共的體認。不管過去從什麼地方來，

沒有人再把這裡當做異鄉、把自己當做過客，因為我們的代代子孫

都將在此安身立命，台灣就是故鄉，每一個人都是主人。 

在「台灣主體意識」的發揚以及人民渴望當家做主的民主浪

潮之下，國家認同已然成為不分族群、無可迴避的嚴肅課題。如

果連我們都無法確認自己的身分、不能夠凝聚國人對於國家認同

的共識，台灣人民將永遠缺乏應有的自信，也無法團結對外、立

足於世界的舞台。設想我們面對國際的友人，向他們介紹自己的

家鄉—那裡有美麗的山川、勤勞友善的兩千三百萬人民、我們信

仰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平均國民所得超過一萬五千美元、

還有世界最高的台北 101 大樓。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無法清楚

的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這是多麼令人感傷而難堪的處境！ 

如果沒有國家認同，就無法保衛國家安全，也無從捍衛國家

利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堅持「台灣主體意識」，並且誠摯呼

籲朝野政黨能夠超越統獨與族群，共同凝聚台灣人民對於國家認

同的基本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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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的國

家主權屬於兩千三百萬人民，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的前途只有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定。 

也許仍有部分人士對於這樣的國家主權論述無法完全滿

意，但是阿扁始終認為，我們必須「立場堅定、務實前進」。日前

某政黨的主席接受國際媒體訪問時，公開表示「統一」是該政黨

的終極目標。相信許多國人同胞對於這樣的主張非常難以認同，

但是我們可以諒解、也應該包容。畢竟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

政黨或個人的主張是他們個人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剝奪台灣人

民選擇的自由，否則就違反了「主權在民」的基本原理。 

不論未來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都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

平、對等」的四大原則，這是阿扁一貫的堅持，也是多數台灣人

民的堅持。不管是中國國民黨或者中國共產黨，都不能以任何違

反這四大原則的手段，為台灣前途設定非民主的前提或排除自由

的選項。我們必須清楚的告訴全世界，台灣的前途只有兩千三百

萬人民的自由意志才能做最後的決定，不是中國人大片面通過、

訴諸非和平手段的「反分裂國家法」，更不是窮兵黷武的軍事威脅

所能專擅剝奪。 

目前中國解放軍除了在對岸部署七百八十四枚戰術導彈瞄

準台灣之外，更積極強化海、空軍戰力，配合地面、資電、及特

種部隊，對台海和平造成嚴重的衝擊與直接的威脅。中國一方面

運用「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的「三戰」策略，積極藉由「法

理爭奪、輿論較量、心理攻勢」等手段，為對台政治、軍事、外

交鬥爭開創有利的條件，企圖瓦解台灣人民的抗敵意志，達到不

戰而屈人之兵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解放軍更積極擴增軍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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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為對台作戰進行三階段準備任務，明確訂定期程目標為：2007

年之前，全面形成應急作戰能力；2010 年之前，具備大規模作戰

能力；2015 年之前，具備決戰決勝能力。中國對台所謂的「軟硬

兩手」策略，「軟」的是假，「硬」的才是真，繼 1949 年所謂「消

滅」中華民國之後，最終要併吞台灣的企圖從來沒有改變。 

包括美國、日本近期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都明確指出，

中國軍力的發展顯然超出合理的防衛需求，台灣面對如此立即而

明顯的威脅，絕對不能心存任何僥倖幻想。如何積極強化台灣自

我防衛能力，有效因應台海軍力平衡逐步向中國傾斜，已經是攸

關國家安危與台海和平的重大課題。三項軍購預算的延宕、遲遲

無法付委審查，不但嚴重影響國防建軍及強化防衛能力的進程，

更引發國際社會對於台灣自我防衛決心的疑慮，對國家安全將造

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因此，阿扁要再一次懇切呼籲在野政黨領袖

及立院黨團能夠理性深思，儘快讓軍購預算能夠付委討論，該如

何刪減、特別預算或年度預算該如何調整，行政部門都可以尊重

立法院的高見，但是絕對不能再藉故拖延下去。國人同胞也應該

對攸關切身安危的國防預算付出關心、共同來監督，積極敦促行

政與立法部門為國家安全負起應有的責任。 

國家安全的核心價值在於「保國安民」，經濟發展的終極目

標應該是「繁榮均富」，兩者都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必然要件，任何

一項都不能偏廢。過去一年，全球經濟景氣在原油價格高漲的威

脅下，大體呈現溫和成長的局面。2005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預估為

百分之三點八。失業率可望降到百分之四左右，達到五年來最佳

的狀況。此外，平均國民所得自 1992 年突破一萬美元之後，歷經

十三年的努力，去年首度超過一萬五千美元的目標，這是國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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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共同打拼的成果，也代表台灣經濟發展跨越了新的里程。雖然

台灣的經濟持續在穩定中成長，但是無可諱言的，在中國、印度、

東歐等新興工業國家經濟勢力快速崛起之後，台灣經濟的前景儘

管樂觀，但也依然充滿挑戰。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產業外移、製造鏈分段外包已成為工業

化國家的普遍現象，台灣也不例外。根據政府最新的統計，國內

接單海外生產的比率已經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約有百分

之九十集中在中國。部分產業為追求降低成本而外移固然可以理

解，但長期仰賴低廉勞力為利基，藉由大量生產、削價競爭的產

品，往往會因競爭者的崛起而迅速成為微利化、甚至是無利可圖

的商品。因此，我國部分產業競相前往中國設廠的模式是否得以

長期維繫，以及是否符合所謂的「藍海策略」顯然不無疑問，但

卻已對台灣帶來結構性失業與薪資水準調升不易的沈重壓力。 

依據 2001 年經發會的共識，政府過去幾年在兩岸經貿政策上

一直秉持「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基本原則。無論是開放或管理，

其目的都是為了台灣整體的利益，而非中國的壓力或個別廠商的私

利。外界也不應將複雜的兩岸經貿政策，簡化為「開放」或「緊縮」

的籠統二分法，或者心中只有「積極開放」，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有

效管理」。兩岸經貿政策所追求的不是個別或企業本身的經濟利益

而已，台灣能夠永續發展才是我們所追求的最大利益。 

具體而言，政府的角色必須「積極」負起「管理」的責任，

才能「有效」降低「開放」的風險。執政者必須著眼於國家長遠

的發展，為可以預見的風險把關，扮演經濟安全的守門人，不能

夠討好或取巧。「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的

新思維與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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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激烈的競爭，唯有落實「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

經濟發展策略，而非僅僅依附一個特定的市場或單一經濟體。我

們不能對中國的市場視而不見，但也不能把中國視為全部的市場

或最後的市場。全球化絕對不等於「中國化」。台灣不可能「鎖國」，

但是也不能把經濟的命脈和所有的籌碼都「鎖在中國」。 

為了確保永續發展的競爭力，台灣要走向高附加價值的知識

經濟，必須儘速落實各項攸關經濟體質的改革措施，積極協助產

業成功轉型升級，同時要循序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有效因應中國

的磁吸效應。這些政府都有相應的對策與腹案，但我們也必須持

續傾聽產業界、學術界、勞工朋友以及在野黨不同的聲音，做好

溝通，凝聚共識，並進一步檢視未來的國家整體經貿發展策略。

這是為什麼政府要回應民間的呼籲，籌開「二次經發會」的原因。

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則是為了在產業振興和社會公平之間、在繁

榮進步與均富正義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 

經濟發展的目標在於追求社會的繁榮，提升人民生活的水

準，同時也必須兼顧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讓每一位國民都享有均

衡發展的機會，並且公平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過去的半個世紀，

台灣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經濟奇蹟」，但不可諱言的，也犧牲了一

部分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堅持與追求。 

過去為了產業振興，政府提供許多租稅優惠的措施，長期累

積下來，已經明顯造成租稅負擔的不公。目前四分之三的所得稅

來自於勞動所得，而資本所得僅占四分之一，許多廠商在技術及

市場都已臻成熟之際，仍然享有高額的租稅減免，不但侵蝕國家

的稅基，也引起社會公平的爭議。經過長期的努力與朝野的合作，

我們終於完成「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的立法，正式建立符合租稅

公平精神的「最低稅負制」，並且從今天開始實施。未來政府仍將

持續為達成擴大稅基、追求賦稅公平與保障弱勢等目標全力以赴。 



 

 7

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跟許多先進國家一樣，逐步進入「高齡

化」與「少子化」的社會，對於民眾退休後生活的保障與照顧，將

成為未來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過去經由「老農津貼」、「敬老

福利津貼」的全面實施，加上去年 7 月 1 日正式上路的「勞退新制」，

政府正逐步為弱勢的族群及團體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同時，由

於過去制度設計的不健全，造成部分軍公教人員退休後所得比在職

時還高的現象，政府已著手進行退休所得合理化的調整。未來政府

將進一步推動各項退撫機制的整合，以早日促成「國民年金」的開

辦，為台灣的社會安全及國民福祉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去年 10 月 10 日，阿扁期勉大家，未來在兩年多的任期內，

將進一步深化包括：金融改革、稅制改革、18％優惠存款利率改

革、媒體改革、不當黨產的追討及憲政改造等六大改革。欣慰的

是其中幾項重大改革，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已有具體的進展與

成果，並沒有因為選舉因素而躊躇不前，或因為選舉的結果而畏

懼退縮。改革絕對是痛苦的，改革也一定要付出代價，只要相信

台灣、堅持改革，做對的事、走對的路，雖千萬人，吾往矣！ 

在六大改革當中，最困難的是不當黨產的追討與憲政改造二

項。過去幾年，對不公不義而取得的不當黨產追討不力，讓人民

大大失望，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立法院朝小野大固然是原因之

一，但政府決心不夠，甚至為了朝野和諧或為了預算、法案而做

妥協，結果不僅無助於法案、預算的通過，反而讓霸佔不當黨產

的政黨有更充裕的時間可以變賣、賤賣、脫產。政府應該堅持站

在公義這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結合社會力共同積極推動對不

當黨產的追討工作。 

至於最重要的憲改工程，未來的推動必然是由下而上、由外

而內、先民間後政黨，以全民共同的智慧與力量，在 2008 年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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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原先阿扁以為催生台灣

新憲法只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去年 6 月 7 日第一階段憲改的提前

展開，並順利完成阿扁 2004 年五二Ｏ就職演說所揭櫫「首次憲改

的程序，我們仍將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經由國會通

過之後，選出第一屆也是最後一屆的任務型國代，同時完成憲政

改造、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入憲。」所以，對接下來第二階段的

憲改工程，我們應該更有信心。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志業，也許

辛苦，或許艱難，只要相信就有力量，只要堅持就會成功。 

阿扁重視並樂見民間憲改運動的發展，更期許民間版「台灣

新憲法」草案在今年 2006 年能夠誕生。如果台灣社會條件夠成

熟，明年 2007 年舉辦「新憲公投」，誰說不可能這是台灣國家的

總目標，也是政黨輪替最重大的意義所在。 

各位伙伴，親愛的國人同胞，凝聚台灣認同、捍衛國家安全、

堅持民主改革、永續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平，這些是我們在新

的一年應該共同實現的願景，也是政府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必須堅

持到底、戮力以赴的明確目標。除此之外，隨著三合一選舉的結

束，地方首長新的任期開始，阿扁要特別期許中央與地方政府能

夠通力合作，將治安的改善與社會秩序的維護當做未來施政的要

務。選舉的政黨競爭只是一時的，台灣的永續發展才是永遠的。

讓人民安居樂業，這是不分朝野黨派、不分地方中央的共同責任。

內閣團隊的相關首長必須設定治安改善的期程目標，並且落實績

效管理。如果做不到，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做得好，也請國人

同胞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此外，未來內閣團隊的每一位成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

嚴格謹守「清廉執政」的最高標準。因為過去團隊少數人的偏差，

辜負了人民對我們的期望，阿扁願意承擔所有的責難，再一次向



 

 9

全體國人同胞鞠躬道歉。阿扁有決心，更有信心，並要求每一位

工作伙伴必須接受最澈底的檢驗，嚴格的自律、自清，重新建立

清廉執政的信譽，找回民眾的信賴與肯定。同時，我們也期盼目

前仍擱置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的「法務部廉政局組織法」能夠獲

得朝野政黨的支持，早日順利審議通過。 

親愛的國人同胞，這一段時間，阿扁經常反覆聆聽一首本土

創作歌謠，心中充滿難以形容的感動。這首歌的歌名叫「台灣」，

其中的兩段歌詞是這樣寫的： 

「台灣的四邊攏是海，青山綠水隨阮來，美麗山河咱所愛，

毋通乎人來破壞。 

台灣是生咱的所在，感念感恩在阮心內，付出情意付出愛，

代代花蕊代代栽。」 

上天賜予我們這片豐富獨特的美麗山川，數百年來勇敢的台

灣人民以血淚交織，創造光榮的歷史，寫成動人的故事。台灣好

比堅固的搖籃，也像母親的懷抱，呵護著兩千三百萬福爾摩沙的

子民，在這裡孕育夢想、打造希望。每一個人都應該感恩，更應

該付出，共同來守護台灣這一片土地。不管遭受多大的挫折挑戰，

千萬不能灰心喪志，必須堅定不移、奮勇向前。因為這裡是我們

永遠的家園，台灣是我們萬代子孫的希望和未來。 

最後，敬祝新的一年風調雨順、國運昌隆，民主台灣永續發

展、生生不息，全體國人同胞及各位伙伴平安快樂、吉祥如意。

謝謝大家。 

 

◎ 上午 6 時 30 分，姚院長參加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之元旦升旗

典禮，並於上午 10 時參加在總統府三樓大禮堂舉行之元旦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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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00581 號 
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條文。 

附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 期第 1 頁-第 2 頁） 

 

1 月 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81721 號 
特派劉興善為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

人員考試及 9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港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1 月 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400209691 號 

特派張正修為 9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0146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專責報關人員考試規則」名

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考試規

則」並修正全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考試規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 期第 2 頁-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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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6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院長提：依據上（第 165）次會議決議，有關第 164 次會議

討論事項第四案，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第一次至第四

次專技人員航海人員特考，並請同意組設常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同意舉辦    

考試，組設常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並請蔡委員璧煌    

擔任典試委員長。茲因本項考試 94 年度係分別組設四次典    

試委員會辦理，95 年度調整為常設典試委員會，係屬重大    

政策變革，且蔡委員璧煌表示，在未經充分討論該項變革適    

當性之前提下，不願擔任該項考試典試委員長，爰就是否變

更典試委員會組設方式及典試委員長人選部分，提請本次會

議繼續討論。 

決議：95 年專技人員航海人員特考典試委員會僅辦理第一次及第

二次考試典試事宜，仍由蔡委員璧煌擔任典試委員長職

務。（註：本案決議文修正為：〔95 年專技人員航海人員特

考仍依第 165 次會議決議，分四次舉辦，其中第一次及第

二次考試合併組設一個典試委員會辦理，仍由蔡委員璧煌

擔任典試委員長職務。第三次及第四次考試另行組設典試

委員會辦理。〕，爰請看下次會議紀錄之更正。） 

二、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關於部所提「公務人員退

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之重點及執行說明」重要業務報告本

院部分委員之提示意見，謹研提處理意見，並修正方案之部

分執行內涵，報請核備一案報告，請討論。（註一：銓敘部

依據審查結果，於會議中就公務人員與軍教人員相關權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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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平衡等問題，提出「銓敘部對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

改革方案衡平性暨年終慰問金宜否納入退休所得計算內涵

之意見說明」（如附件）。註二：提案單說明欄，審查結果第

一點於末尾補正增列下列文字「但遇有較大幅度之待遇調

整、通貨膨脹或緊縮等情況時，再由銓敘部通盤檢討優存金

額之計算。」） 

決議：本案有關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有關事項（包括施行日期），

由銓敘部併同本院 94 年 11 月 10 日（第 158 次會議）決議

之方案，參酌軍教方案處理內涵，合理斟酌配套，依權責

自行負責處理。 

三、吳委員泰成、邊委員裕淵、洪委員德旋提：為落實憲政體制，

確保考試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提出考試院組織法第

七條修正案，規定議案之表決時，以憲定獨立行使職權者為

限，敬請公決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保訓暨綜合組會同考選組、銓敘組併同第 160 次會議臨      

時動議第二案，有關邱委員聰智、劉委員興善提出之考試      

院組織法第七條修正案（刪除部會首長為院會會議成員之      

規定）聯席審查。 

四、吳委員泰成、蔡委員璧煌、洪委員德旋、邊委員裕淵、許委

員慶復提：為使部擬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案，確實達到

公平合理，且軍公教退休人員間方案內容衡平，建請將分母

值中公務人員之適用技術及專業加給表（一）者，予以加權

（乘 1.5），以減少不公一案，請討論。（註：本案提案單之

說明四，有關專業加給表之（二）、（三）、（四）係屬誤繕，

請更正為專業加給表（二）、（六）、（七）。）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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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吳委員泰成、洪委員德旋、蔡委員璧煌、許委員慶復提：為

使部擬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案，確實達到公平合理，且

軍公教退休人員間方案內容衡平，建請於分母值（現職所得）

中，增列考績獎金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六、吳委員泰成、蔡委員璧煌、洪委員德旋提：為使部擬公務人

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案，確實達到公平合理，且軍公教退休人

員間方案內容衡平，建請於分母值（現職所得）中，增列不

休假加班費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七、吳委員泰成、許委員慶復、邊委員裕淵、蔡委員璧煌提：為

使部擬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案，確實達到公平合理，且

軍公教退休人員間方案內容衡平，建請於分子值（退休所得）

中，刪除年終慰問金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八、吳委員泰成、蔡委員璧煌提：為使部擬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

理化案，確實達到公平合理，且軍公教退休人員間方案內容

衡平，建請於分子值（退休所得）中，增列法官檢察官月退

養金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九、吳委員泰成、洪委員德旋、蔡委員璧煌提：為使部擬公務人

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案，確實達到公平合理，且軍公教退休人

員間方案內容衡平，建請於分母值（現職所得）中，增列地

域加給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併討論事項第二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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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4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第二

試增聘口試委員 4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 月 9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0250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規則」名

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規

則」，並修正部分條文暨附表名稱。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保險從業人員考試規

則」部分條文。 

「附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從業人員

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名稱部分）。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3 期第 1 頁-第 2 頁） 
 

1 月 12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67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銓敘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

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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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部擬修正草案通過並發布施行。 

二、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會同考選組、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4 年第二次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增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 67 位、審

題委員 44 位，合計 11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 月 13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0383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二十條條

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第十九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二十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十八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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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十五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第十

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醫人員考試規則」

第十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十

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規則」第

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則」第

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規則」第十六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引水人考試規則」第十一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規則」第

十六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試規則」第十二條



 

 17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第

十一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第十

條條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第二十

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第十

九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二

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第十八條

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十

二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規則」第十

二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第十

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

第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醫人員考試規

則」第十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

第十五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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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

則」第十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規則」第十

六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十

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引水人考試規則」第十

一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規

則」第十六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規則」第

八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試規則」第十

二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

則」第十一條條文。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考試規則」

第十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 期第 3 頁-第 6 頁）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04331 號 

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則」第

六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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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考

試辦法」第四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第六

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第八

條條文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新

聞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

則」第八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暨「特種考

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業別人員體格檢查標準表」。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及基層消防警察人

員考試規則」第九條條文。 

附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

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

則」第六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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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

考試辦法」第四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

第六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

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

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

第八條條文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

局調查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

新聞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

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規則」第八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暨「特

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業別人員體格檢查標準

表」。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規則」第七條條文。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及基層消防警察

人員考試規則」第九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3 期第 6 頁-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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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 

本日舉行 94 年度事務檢討會，計有本院薦任職以上同仁 83

位參加，副院長蒞會講話，以慰勉同仁一年之辛勞。本次會議計

有討論事項一案「本院 94 年度事務檢討會議－本院各單位工作報

告」，經充分討論後修正通過。 

另與會同仁亦提出 8 項檢討與建議，經於會中充分討論後均

作成決議責成有關單位研究處理，會議圓滿結束。 

 

1 月１９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68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吳召集人容明提：保訓暨綜合組會同考選組及銓敘組聯席審查本

院第 10 屆第 160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 2 案，邱委員聰智、劉委員興

善提：為落實憲政體制，確保考試委員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

提出考試院組織法第七條修正案（刪除部會首長為院會會議成員

之規定）案暨同屆第 166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3 案，吳委員泰成、

邊委員裕淵、洪委員德旋提：為落實憲政體制，確保考試委員依

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提出考試院組織法第七條修正案，規定議

案之表決時，以憲定獨立行使職權者為限等二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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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    

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李委員慧梅擔任本二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註：本案決議文將增列〔吳委員嘉麗對考試

方式、錄取規定表示不同意見〕之文字，爰請看下次會議

之紀錄補正。） 

二、典試人員名單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

考試導遊、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18 位名單一案，請

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補提典

試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蔡委員璧煌提：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方案，業經銓

敘部決定於 2 月 16 日開始實施，惟立法院針對本項方案於

審查預算時做成多項決議，本院 95 年度預算遭大幅度凍結，

銓敘部除人事維持費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外，其餘預算

全數凍結，基於職權行使之考量，就本院及銓敘部如何因應

一案，具體提出四項建議：（一）有關退休所得合理化方案，

業經院會決議由銓敘部依權責自行負責處理，因此銓敘部之

任何決定不宜用本院名義發布。（二）建請將本院即將審查

完竣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併同 18%改革方案送立法

院，以降低衝擊。（三）本次會議朱部長針對總統公布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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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算案後因應作法之說明，請列入院會正式紀錄，以明權

責。（四）針對外界批評本院行政怠惰一節，請發言人秘書

長加以澄清。謹就上述四項建議，提請討論。（本案經劉委

員興善、郭委員光雄、邱委員聰智附議） 

決議：交銓敘部參處。 

 

◎ 韓國家黨訪問團柳睃相等 22 人來院拜會院長。 

◎ 中午 12 時 30 分舉行讀書會，本院傳賢樓 9 樓會議室舉行讀

書會活動，由蔡副秘書長良文主講「易經生活化-談元會運世萃卦

年運」。 
 

1 月 20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0608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施行細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4 期第 1 頁-第 3 頁） 

 

◎ 上午 10 時，姚院長主持本院歲末記者會，計有中央通訊社

35 家約 55 位記者出席。 

◎ 下午 4 時 30 分，姚院長受邀為高考基礎訓練班演講，講題為：

「全球化對公務工作的影響」。 

◎ 院長赴美國達拉斯演講並宣導考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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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 

◎ 上午 10 時辦理本院委任職以下同仁（含約聘僱人員）事務座

談會議，會中除對過去一年來之業務加以檢討外，同仁所提 4 項

建議事項，並經裁示交由人事室妥為研處竣事。 

◎ 本日於本院 10 樓會議室，由院長頒發一等功績獎章予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周主任委員弘憲。 

 

1 月 24 日 

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 時，在本院傳賢樓多媒體會議室舉

行本院 95 年第 1 次工作心得發表會。 
 

1 月 2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12531 號 
特任張俊彥為考試院秘書長。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12521 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周弘憲另有任用，應予

免職。特任劉守成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 上午 10 時，行政院長及部會首長在總統府三樓大禮堂宣誓就

職，姚院長受邀觀禮。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區

舉行 95 年 1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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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閱讀圖書為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之「康熙」。 

◎ 下午 3 時，姚院長主持本院張秘書長俊彥就任交接典禮。 

◎ 下午 3 時 30 分，姚院長主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劉主

任委員守成就任交接典禮。 

 

1 月 2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69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張委員正修、伊凡諾幹委員提：為立法院所為決議：「行政院、考

試院及其所屬機關嚴重違反憲法第 15 條、第 22 條、第 88 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及第 7 條之規定，無視於國家憲法、法律之

存在，除予以嚴重譴責外，行政院及考試院必須將因修改軍公教

人員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一案，涉及之行政

命令即送立法院審查。」，其內容與行政法制多有未合。為健全憲

政體制，釐清本院與立法院職權，建請院會就立法院要求本院及

相關院將軍公教退休人員優惠存款之各項辦法與要點等規定修正

方案，比照行政命令審查程序，送交立法院審查之決議，是否逾

越中央法規標準法、行政程序法以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並聲請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銓敘部研議。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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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

領隊人員考試增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 10 位、審查委員

9 位，合計 1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 月 27 日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50000891 號 

主旨：獎章條例業經總統修正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281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2811

號令：「茲修正獎章條例，公布之。」業經提報本（95）年

1 月 19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68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

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68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2 月 9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0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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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吳召集人容明提：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本院第 10 屆

第 164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考選部函陳議復「各項公務

人員考試增額錄取人數相關事宜檢討報告」一案報告，請討

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附

表 1（測量技師）應考資格表修正草案」、「附表 2、附表 3、

附表 4（測量技師）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測量技師命題大綱修正草案」暨修

正草案總說明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收

費標準」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行研究。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

法」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會擬修正草案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

員考試及 9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並請

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

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蔡委員式淵擔任本二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註：本案決議文加註邊委員裕淵婉拒過程之

文字，至確切用語，請看下次會議之紀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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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試人員名單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

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

師、獸醫人員考試第 2 次增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 1 位

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2 月 13 日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147 號 

主旨：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589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1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05891

號令：「茲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

公布之。」業經提報本（95）年 1 月 2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69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69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

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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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05821 號 

任命湯兆海為薦任公務人員。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13281 號 

特派蔡璧煌為 95 年第 1 次及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2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本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

行終身學習發展營專題演講，邀請外交部烏代表回部辦事元彥擔

任講座，講題為「我國對外關係的新思維」。 
 

2 月 1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

及銓敘部配合優惠存款制度法制化研擬公務人員退休法修

正草案 2 條新增條文等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一）第 32 條說明欄第二點酌作文字修正（請銓敘部及院

二組依據吳委員泰成建議意見修正說明文字）。 

（二）各委員所表示之不同意見，請銓敘部於立法院詳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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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餘照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及附帶決議通過。 

（四）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

等訓練辦法」、「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警

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

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等 4 種訓練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會擬修正草案通過。 

三、依據第 10 屆第 162 次會議決議，有關邱委員聰智、伊凡諾幹

委員、李委員慧梅、吳委員茂雄、邊委員裕淵、吳委員泰成、

吳委員嘉麗、劉委員武哲、林委員玉体、蔡委員璧煌、許委

員慶復、郭委員光雄、劉委員興善提「建議成立院級『防止

洩漏個人機密資料』專案處理小組」一案，再行提請討論。 

決議：照原提案內容做文字修正後通過。（修正內容：說明二之

（二）刪除，二之（三）遞移為二之（二），並刪除「小組

由副院長為召集人，」及「（涉案相關單位或其人員，應予

迴避），於經調查後，如發現有不能澄清相關疑點者，即予

移送司法機關處理」二段文字。）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

第九條及附表一應考資格表、附表二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

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及院一組簽呈意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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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銓敘部函陳有關本院第 10 屆第 160 次會議就部陳關於中華

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及其他社團專職人員年資採認併計為公

務人員退休年資之研處意見，退回部重擬，謹再將後續研處

意見，報請鑒核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提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三、典試人員名單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第 1 次增聘閱卷

委員 60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吳委員泰成對於案內有 15 位簡任或薦任公

務人員，是否確具典試法第六條第四款及第七條第五款所

列「對有關學科富有研究，成績卓著者」表示疑問，並認

為依該二款延用委員應慎重為之，避免影響其本職工作及

滋生外界質疑等表示意見）。 

 

2 月 22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08881 號 

任命韋麗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區舉

行 95 年 2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書」

活動閱讀圖書為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版，許倬雲著

之「從歷史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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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叁一字第 09500015421 號 

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法」。 

附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法」。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5 期第 1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2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依據上（第 171 次）次會議決議，銓敘部函陳有關本院第 10

屆第 160 次會議就部陳關於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及其他社

團專職人員年資採認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研處意

見，退回部重擬，謹再將後續研處意見，報請鑒核一案，提

請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會同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二、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

試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條文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第二條修正為「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以下簡稱本考

試），每年或間年舉行一次。」說明欄文字並配合刪除。） 

三、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

文及附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提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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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選部函陳「考選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

請討論。 

決議：同意備查。 

五、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分別議復行政院函送會銜發布廢止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及送立法院查照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會銜發布廢止。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一次暨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6 位名單一案，請討

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2 月 2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10281 號 

任命蘇清波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定善為考

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1578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附表一「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測量技

師類科部分）、附表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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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應試科目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三「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應試科目表

（甲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四「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應試科目表（乙表）」

（測量技師類科部分）。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規則」附表一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應考資格表」（測量技

師類科部分）、附表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技師考試應試科目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三「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應

試科目表（甲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附表四「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部分科目免試應

試科目表（乙表）」（測量技師類科部分）。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5 期第 2 頁）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596 號 

主旨：廢止經濟部水資源局組織條例，業經總統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71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711

號令：「茲廢止經濟部水資源局組織條例，公布之。」業經

提報本（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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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在卷。上開廢止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71 期。（另見

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597 號 

主旨：廢上蒙古盟部旗組織法，業經總統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70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701

號令：「茲廢止蒙古盟部旗組織法，公布之。」業經提報本

（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紀錄在卷。

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71 期。（另見總統府網

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598 號 

主旨：修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0 條條文，業經總

統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880 號函辦理。 



 

 36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881

號令：「茲修正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條條

文，公布之。」業經提報本（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

報第 6672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 //www.president. 

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599 號 

主旨：修正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業經總統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89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891

號令：「茲增訂法院組織法第五十九條之一及第六十三條之

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二條、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

公布之。」業經提報本（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72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

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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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1600 號 

主旨：增訂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第 20 條之 1 條文，業經總統公

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94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941

號令：「茲增訂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第二十條之一條文，公

布之。」業經提報本（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72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

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50001602 號 

主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40 條條文，業經總統公布修正，請查

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93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4931

號令：「茲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十條條文，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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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提報本（95）年 2 月 16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71 次會議，

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72 期。（另

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2 月 27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1701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九條條

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試科目

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九

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

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6 期第 1 頁） 

 

3 月 2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3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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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上（第 172）次會議決議，有關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修正草案一

案，提請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決議：（一）照部擬通過。 

（二）各委員於第 172 次會議及本次會議所提相關問題，請

於委員座談會另行研議。 

（三）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修正草案一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第三條第二項末句「體格檢

查表另定之。」修正為「體格檢查表由考選部定之」）。 

三、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委任升等考試類科及應試

科目表」廢上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四、考選部函陳「考選部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

員檢覈委員會組織規程、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

務人員檢覆規則、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

檢覈筆試、口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及論文或實

地考試辦法」廢止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五、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

醫師、驗船師、船舶電信人員、漁船船員考試、95 年第 2 次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消防設備人員考

試暨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保



 

 40

險從業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

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 

決議：（一）同意舉辦本 8 項考試，並組織常設典試委員會辦理

典試事宜。 

（二）院長提名吳委員嘉麗擔任典試委員長，經吳委員嘉

麗表示本 8 項考試辦理期間另有要事予以婉拒後，

另通過院長所提，請劉委員武哲擔任本 8 項考試典

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典

試委員 13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3 月 3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27221 號 

特派李慧梅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3 月 6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叁一字第 09500018721 號 

修正「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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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6 期第 14 頁-第 23 頁） 

 

3 月 8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1952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規則」部

分條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規

則」部分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6 期第 24 頁） 

 

3 月 9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2005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

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6 期第 25 頁-第 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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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4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規則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及附表一應試科目表、附表二

體格檢查標準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審查。 

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

條及第十一條暨其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交考選組審查。 

三、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

條及第十二條暨其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交考選組審查。 

乙、臨時動議（無） 

 

3 月 1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32151 號 

特派蔡式淵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考試

及 9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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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3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

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原水文化出版，楊順興著之「念頭一轉，心

就不煩！」。 

 

3 月 1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5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

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並

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

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吳委員泰成擔任本 5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增

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 位、命題委員 7 位、審查委員 1 位，

合計 10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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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日 

 

◎ 行政院令、考試院               
 

廢止「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院長   蘇 貞 昌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23361 號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名稱為「公務人員考試體格

檢查辦法」並修正全文。 

附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7 期第 1 頁-第 2 頁）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23391 號 

修正「考選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 

附修正「考選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7 期第 2 頁-第 8 頁） 

 

院臺法字第 0 9 5 0 0 1 1 6 5 2 號 
考臺法字第 0 9 5 0 0 0 1 9 2 0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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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24631 號 

廢止「考選部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委員

會組織規程」。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規則」。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員檢覈筆試、口

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經歷證明及論文或實地考試辦

法」。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24641 號 

廢止「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委任升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3 月 23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組吳召集委員嘉麗提：審查本院第 10 屆第 115 次會議臨時動

議第 3 案，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

政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二（應試科目及成績計算

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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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

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徐委員正光擔任本 2 項

考試典試委員長。 

（二）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3 月 24 日 

◎ 為鼓勵同仁研習現行考銓法規，增進專業知能，經於 95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 30 分，在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

舉行法規測驗。此次法規測驗共有 100 位職員參加，測驗成績前

二名（共 5 人）者，並依規定簽請敘獎及發給獎品，以資鼓勵。 

◎ 院長赴日本考察人事機關運作情形。 

 

3 月 2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39661 號 

特派劉武哲為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

驗船師、船舶電信人員、漁船船員考試、95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暨 95 年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人員、保險從業人員考試典試委

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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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16871 號 

任命謝惠元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 

 

3 月 30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7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撫卹法修正草案

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二、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擬具之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本案經

討論後，提案機關銓敘部要求撤回，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人

員無異議同意撤回）。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

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註：林部長嘉誠於會議

中表示，刪除本項考試計畫「壹之二之（四）」）。 

決議：（一）同意舉辦本項考試及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

並通過院長所提，請姚嘉文擔任本項考試典試委員長

（吳委員泰成及伊凡諾幹委員表示不同意見）。 

（二）關於典試委員長選任制度問題，另行研擬。 

（三）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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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暨普通考試牙醫師、呼吸治療師、助產師、助產士考試，並

請同意併同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

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舉行

一案，請討論。 

決議：（一）同意舉辦本 4 項考試。 

（二）同意本 4 項考試與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營養師、

獸醫人員考試併同舉行，並合組典試委員會 

（三）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三、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人員

考試及 9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典試

委員 26 位、命題兼閱卷委員 10 位，合計 36 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 日本「東京新聞」論說委員迫田勝敏來院拜會院長。 

 

4 月 3 日 

◎ 考試院書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2620 號 

主旨：行政院函以，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0 條條文，業經該院發布自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 日施行一案，茲檢附該函影本 1 份，

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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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依行政院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30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5 

00060676 號函辦理。 

 

考 試 院 

 

◎ 上午 10 時，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大禮堂舉行本院暨所屬部會

95 年 4 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會中邀請圓山大飯店宗董事長才怡

作專題演講，講題為「擁抱全球、自我提昇－提昇國際視野與現

代觀」。 

 

4 月 6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18491 號 

任命陳光照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 

任命劉秀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8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委員嘉麗提：考選組審查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二級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暨其附表一、

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

及第十二條暨其附表一、附表二」修正草案二案報告，請討

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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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

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三、銓敘部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分別議復有關行政院函

送警察人員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函

送立法院審議一案，請討論。 

決議：函復行政院同意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增

聘閱卷委員 1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4 月 13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3028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新聞

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二。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

新聞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二。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8 期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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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79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為本院第 10 屆第 170 次會

議有關「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收費標準」草案決議之研處

情形，並請就前述草案再予審議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依據各委員意見，再

行研擬。 

（二）本案另行列案討論。 

二、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

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師考

試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

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人選呈請派用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吳委員嘉麗擔任本 6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吳召集委員嘉麗提：考選組審查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及附表

一應試科目表、附表二檢查標準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一）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紀錄同時確定。 

（三）請考選部於 2 個月內就本項考試之筆試科目提出檢    

討意見報院，並協洽法務部調查局考量於身心障礙    

人員特考增列調查人員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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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48781 號 

特派吳泰成為 95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典試委

員長。 

 
◎ 考試院、行政院令               
 

修正「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部分條

文。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蘇 貞 昌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9 期第 1 頁-第 4 頁） 

 

◎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楊甦棣（Stephen M. Young）來

院拜會院長。 
 

4 月 19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辦院部會及五院院際桌球賽，姚院長親臨

開幕式並主持開球。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4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

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喬木書房出版，阿爾伯特‧哈伯德著，杜風

譯之「態度決定一切」。 

考臺組叁一字第 09500030391 號 

院授人考字第 095000753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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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 12 時 40 分舉行讀書會，邀請曾秀珠老師主講「撥動生

命的音符」。 

 

4 月 20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0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有關本院第 10 屆第 160

次會議就部陳關於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及其他社團專職

人員年資採認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之研處意見，退回部

重擬，謹再將後續研處意見，報請鑒核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聯席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如立法院完成「公教人員退

職退休給與併計黨務人員年資處理條例」草案之立法程

序，本院即配合依該條例規定辦理。 

二、銓敘部函陳有關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

金實施要點第 3 點及附件 1、2 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

報請鑒核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並函請行政院會銜發布，溯自 95 年 1 月 13

日生效。 

三、張委員正修、吳委員茂雄、林委員玉体、邱委員聰智、劉委

員武哲、李委員慶雄提：建議本院成立司法人員考試與律師

高考興革推動小組，就司法人員考試與律師高考興革之各項

問題進行有系列之討論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交考選部研擬，並適時於召開研討活動時徵詢委員意

見或邀請委員參加；俟部研擬報院再決定是否成立「司法

人員考試與律師高考興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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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

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考選部於

會議中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傳真提出 4 等考試法院書記

官增列 25 人；5 等考試錄事類科減列 27 人之說明）。 

決議：（一）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吳委員茂雄擔任本 2 項

考試典試委員長。 

（二）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二、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司法院擬具之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1 條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案，請

討論。 

決議：（一）照部擬意見通過並同意會銜。 

（二）紀錄同時確定。 

（三）各委員所提修正意見函送司法院併請立法院審議。 

三、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

師、驗船師、船舶電信人員、漁船船員考試、95 年第二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消防設備

人員考試暨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

關人員、保險從業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28 位名單一案，請

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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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3277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第四

條、第五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

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附表二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體格檢

查標準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9 期第 5 頁-第 7 頁） 

 

4 月 2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54361 號 

特派吳泰成為 95 年第 2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考試牙醫師、呼吸治療師、助產師、助產士考試典試委員長。 

◎ 上午 9 時，舉辦本院暨所屬部會首長參訪國防部活動，由院

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率同部會首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及部會

相關人員等計 35 人參加，除聽取該部業務及人力資源簡介，參觀

蘇澳軍港紀德艦外，並進行座談，全部行程於下午 5 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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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 

◎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本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

行終身學習發展營專題演講，本次專題演講邀請國立陽明大學諮

商中心張主任傳琳擔任講座，講題為「心理健康與自我調適」。 

◎ 下午 2 時至 4 時 30 分在本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行 4

月份 KEO 專案知識學習活動第 1 梯次「公文講習會」。 

◎ 下午 4 時 30 分，姚院長受邀為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考試基

礎訓練班演講，講題為：「地方自治與國家發展」。 

 

4 月 27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34321 號 

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第十

二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應考資格

表、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第一試筆試應試科

目表。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條、第

十一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應考資格

表、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一試筆試應試科

目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七條、第八條、

第十二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應

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第一試

筆試應試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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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七條、

第十一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應

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一試

筆試應試科日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0 期第 1 頁-第 23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1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院長提：本院秘書處案陳「考試院檔案申請閱覽規則」廢止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發布廢止並函送立法院。 

乙、臨時動議 

院長提：本院會計室案陳本院暨所屬各部會 96 年度概算編列情

形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函送行政院彙編。 

 

4 月 28 日 

上午 9 時至 11 時 30 分在本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行

4 月份 KEO 專案知識學習活動第二梯次「公文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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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2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

文暨其附表（應考資格表、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一案，提

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修正通過（修正內容：部原擬刪除之各等級考試應

考資格表、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中，有關非醫事人員部分，

均依新修正施行「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之職系設

置，不予刪除，並配合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

考試相關類科調整應試科目）。 

二、院長提：本院參事辦公室案陳「考試院 96 年度施政計畫」

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保訓暨綜合組會同考選組及銓敘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

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陳委員茂雄擔任本 2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59

5 月 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61091 號 

特派姚嘉文為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典試委員長，徐正光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吳嘉麗為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

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師考試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典試委員

長。 
 

◎ 考試院令                  考臺秘文字第 09500036731 號 

廢止「考試院檔案申請閱覽規則」。 
 
院長   姚 嘉 文 

 

5 月 10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5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

書」活動閱讀圖書為核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張炳惠著之「孩

子的成功 99％靠媽媽的努力」。 

 

5 月 11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3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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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臨時動議 

一、典試人員名單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

試中醫師、驗船師、船舶電信人員、漁船船員考試、95 年

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師、消防設

備人員考試暨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

關人員、保險從業人員考試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4 位、閱

卷委員 18 位、命題委員 7 位、審查委員 5 位，合計 54 位

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35

位、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63 位，合計 98 位名單一案，請

討論。 

決議：除消防及交通組、機電組、紡織組外，其餘照名單通過 

二、蔡委員璧煌提：有關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之運用、管理及監

理等事項之檢討一案，請討論（本案經劉委員興善、伊凡諾

幹委員附議）。 

決議：請銓敘部就本案進行研究，於 3 個月內報院處理。 

 

5 月 17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65461 號 

特派吳茂雄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95 年

軍法官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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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4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

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並請

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呈

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伊凡諾幹委員擔任本 2 項考

試典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典試委員 12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消防及交通

組、機電組、紡織組典試委員 11 位、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1 位，合計 3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30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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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考試第二試增聘口試委員 102 位名單一案，請討

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5 月 23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4076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暨附

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二等考試應考

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

等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四「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二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五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表」、附表六「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四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二等

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三「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應考資格表」、附

表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二等考試

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

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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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類科

及應試科目表」、附表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1 期第 1 頁-第 25 頁） 

 

5 月 25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5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保訓暨綜合組會同考選組及銓敘組聯席審

查本院第 10 屆第 182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2 案，本院參事室案

陳「考試院 96 年度施政計畫」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二、考選部函陳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修正通過（修正內容：部原擬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文末增列但書「但遇有特殊情形，致無法正確讀

入答案者，得以人工方式計分，並依閱卷規則第十八條規

定辦理。」）。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8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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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

員考試增聘口試委員 6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6 月 1 日 
 
◎ 考試院、行政院令 

 
修正「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第三點及附件一、附件二，並溯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十三日生效。 

附修正「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

點」第三點及附件一、附件二。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蘇 貞 昌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2 期第 1 頁-第 3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

規則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附表一應考資格表及附表

二類科及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各乙種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本案交考選組審查。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500042241 號 
院授人給字第 0950011429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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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銓敘部函陳關於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之公務

人員協會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10 條、第 26 條及第 38 條

條文，建請本院以命令訂定其施行日期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增聘命題兼閱卷、閱卷委員 24 位、

命題委員 55 位、審查委員 31 位，合計 110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考試第二試第二次增聘口試委員 3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增聘審查委員 3

位、命題委員 8 位，合計 1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6 月 2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75141 號 

特派陳茂雄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及 95 年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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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50004331 號 

主旨：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 條條文，業經修正公布，請查

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5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51
號令：「茲修正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條文，公布

之。」業經提報本（95）年 5 月 25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85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89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

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4333 號 

主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業經修正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2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21
號令：「茲修正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公布之。」業經提報

95 年 5 月 25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85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

開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89 期。（另見總統府網

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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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4334 號 

主旨：公務人員協會法部分條文，業經修正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6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61

號令：「茲修正公務人員協會法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

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業經提報本（95）

年 5 月 25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85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

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689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 考試院函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4335 號 

主旨：宣誓條例第 2 條至第 4 條、第 6 條及第 8 條條文，業經修

正公布，請查照。 

說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40 號函辦理。 

二、總統中華民國 95 年 5 月 17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69741

號令：「茲修正宣誓條例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六條及第八條

條文，公布之。」業經提報 95 年 5 月 25 日本院第 10 屆第

185 次會議，紀錄在卷。上開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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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89 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長   姚 嘉 文 

 

6 月 6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43681 號 

修正「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條文

暨附表「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附修正「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

條文暨附表「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2 期第 4 頁-第 6 頁） 

 
6 月 8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7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

國際新聞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提

請討論。 

決議：照院一組及部擬意見通過後分行。 

二、銓敘部議復司法院擬具之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4 條、第 20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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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七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增訂錄事類科及其應試科目部分）一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四、銓敘部函陳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及各機關師

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審查。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暨普通考試第一次增聘命題委員 1 位、審查委員 13 位，合

計 1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典試委員 51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 

決議：照名單通過 。 
 

6 月 13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45491 號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修正公布「公務人員協會法」

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定自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施行。 

 

院長   姚 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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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082151 號 

特派伊凡諾幹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考試

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長。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

論區舉行 95 年 6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

月一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大開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陳月卿著

之「全食物密碼」。 

◎ 下午 2 時 30 分，於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邀請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吳副局長三靈就該局推動知識管理之經驗分享進行演

講。 

 

6 月 15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8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及附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修正通過（修正內容：五等考試增列「會計」類

科，其應試科目普通科目與其他同等級類科相同，為國文

（作文、公文與測驗）、原住民族行政及法規大意；專業

科目為會計學大意、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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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選部函陳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第

六條及第九條暨其附表（應考資格表、應試科目表）修正草

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三、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

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項考

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洪委員德旋擔任本項考試典

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命題兼閱卷委員 64 位名單一案，請

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吳委員泰成對名單編號 1 號，因不符多年來

院、部、會、局同仁不擔任典試工作之慣例，表示不同意

見）。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典試

委員 13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第二次增聘命

題兼閱卷委員 1 位、增聘口試委員 38 位、閱卷委員 16 位，

合計 5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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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4806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七「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

表」（增訂錄事類科及其應試科目部分）。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附表七「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表」（增訂錄事類科及其應試科目部分）。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3 期第 1 頁） 

 

6 月 22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4809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新聞

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一、附表二。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政人員及國際

新聞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一、附表二。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3 期第 2 頁-第 6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89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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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請核提 95 年第三次至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人選，並請同意組設常設典試委

員會辦理典試事宜一案，請討論。 

決議：同意舉辦 95 年第三次至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

試航海人員考試，並合併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

暨照院長所提，請許委員慶復擔任本項考試典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第二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1 位、實地考試委員

2 位，合計 3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增聘

命題兼閱卷委員 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第二次增聘口

試委員 1 位、閱卷委員 14 位，合計 15 位名單一案，請討

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74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

師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典試委員 54 位、命題兼閱卷委員

15 位，合計 6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6 月 27 日 

上午 10 時，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大禮堂邀請國立台北教育大

學莊校長淇銘作專題演講，講題為「效率學習與知識管理」，同時

恭請院長頒獎表揚本院暨所屬部會 95 年模範公務人員。受獎人員

名單如下：考試院卞專員亞珍、考選部胡處長漢城、古專員明哲、

銓敘部彭專員國華、梁專員傑芳、保訓會黃專門委員秀琴、基金

監理委員會劉副執行秘書籐、基金管理委員會張系統分析師東

隆、國家文官培訓所饒編審健生等 9 人。 

 

6 月 28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5016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部分條文及附

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4 期第 1 頁-第 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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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0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處務規程及

編制表一案，有關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將各輔助單位整併成

立行政室部分，涉及人事管理條例之相關問題，謹擬具甲、

乙 2 案，請本院核奪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審查。 

二、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

試（計畫詳如部函附件），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

試事宜及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舉辦本二項考試並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典

試委員長另提人選列案決定。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第三次增聘閱卷委員 20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第二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3 位、命

題委員 3 位、審查委員 3 位，合計 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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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

師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增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 5 位、

審查委員 5 位，合計 10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6 月 30 日 

院長赴美國洛杉磯演講並宣導考銓業務。 

 

7 月 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宇第 09500096921 號 

特派洪德旋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典

試委員長。 
 

◎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吳相式代表來院拜會院長。 

7 月 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1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院長提：本院第一組案陳，依據本院第 10 屆第 190 次會議決議，

請院長核提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

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院長所提，請吳副院長容明擔任本二項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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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第二

次增聘命題委員 1 位、命題兼口試委員 1 位、口試委員 51

位，合計 53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

人員考試增聘著作或發明審查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第三次增聘閱

卷委員 6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7 月 10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53301 號 

修正「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第六條、

第九條條文暨附表。 

附修正「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五條、第六

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5 期第 1 頁-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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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席露思（Ruth Kahanoff）

代表來院拜會院長。 

 
7 月 12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7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

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如何出版社出版，陳堅真著之「自然律列－

地瓜餐創始人的養生之道」。 

 

7 月 13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2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委員嘉麗提：考選組審查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則第 9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附表一應考資格表及附表二類科及應試科目表修正草

案對照表各乙種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及附帶決議通過。 

二、吳召集委員泰成提：審查銓敘部函陳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行

細則修正草案及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草

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一）審查會結論三（二）法律僅修正部分條文，而該法律

原規定其施行日期另以命令定之者，於該法律部分修

正條文公布後，其施行日期是否仍須以命令定之，或

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自公布日起算至第 3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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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發生效力一節，交秘書長研處；餘照審查會審查結

論通過。 

（二）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三、考選部函陳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 8 條條文及其附表修

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 

四、吳召集委員泰成提：審查司法院擬具之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4 條、第 20 條之 1 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案報告，

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審查結論通過。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增聘閱卷委員 73 位名單一案，請討

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

師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第 2 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1

位、閱卷委員 17 位，合計 1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

人員考試增聘著作或發明審查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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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 

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本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

行終身學習發展營專題演講，本次專題演講邀請身心靈成長協會

創辦人賴淑惠老師擔任講座，講題為「幽默風趣良好情緒」。 

 

7 月 20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3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發方式相關問題檢討

報告」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一、行政院函送會銜核定「國防及軍事單位編階少將以上人員納

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範圍」令稿及送立法院查照函稿，請本

院會判一案，請討論。 

決議：同意會銜核定並函復行政院。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第四次增聘閱卷委員 7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

人員考試增聘口試委員 6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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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赴比利時、德國演講並宣導考銓業務。 

 

7 月 2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01571 號 

特派許慶復為 95 年第三次至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7 月 27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4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吳召集人容明提：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考選部函陳警察人

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 8 條條文及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

論。 

決議：一、照審查會決議及附帶決議通過。 

二、紀錄同時確定。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計畫詳如部函附件），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

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邱委員聰智擔任本項考試典

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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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12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名單編號第 2 號保留，其餘照名單通過。 

 

7 月 2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宇第 09510041001 號 

任命蘇清波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7 月 3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5918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則」第

九條條文及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

查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

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規

則」第九條條文及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

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員考試類科及

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6 期第 1 頁-第 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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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59921 號 

修正「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及附表「警察人員

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附修正「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及附表「警察

人員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6 期第 15 頁-第 17 頁） 

 

◎ 法國在台協會潘柏甫（Jean-Claude Poimboeuf）主任及郭理

翰（Hervē Guēly）副主任來院拜會院長。 

 

8 月 2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07131 號 

特派吳容明為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

委員長。 
 

8 月 3 日 

◎ 考試院、行政院令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修正公布之「醫事人員人事條

例」，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蘇 貞 昌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59891 號 
院授人力字第 095002056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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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院、行政院令 

 

訂定「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附「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蘇 貞 昌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6 期第 17 頁-第 19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5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

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並請

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4 項考試典試委

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劉委員武哲擔任本 4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二、考選部函陳「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

八條條文及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函陳「考試院暨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管理委員會有關退撫基金監督、

管理權責問題報告」一案，提請討論。（本案原列書面報告

第 4 案，院長提議改列討論事項 '，經吳委員泰成附議，改列

為討論事項）。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59892 號 
院授人力字第 09500020560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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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交保訓暨綜合組會同考選組及銓敘組聯席審查。因

吳副院長容明兼任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請求迴避擔任本審查會之主席，爰本

審查會由保訓暨綜合組召集之，並由該組召集委員

擔任主席。 

（二）各委員所提意見，請基金監理會及管理會提補充報

告交付審查。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95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

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陳委員茂雄擔任本 2 項

考試典試委員長。 

     （二）紀錄同時確定。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第五次增聘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典試委員 21 位及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4 位、命題委

員 1 位、審查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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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第三

次增聘口試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張委員正修、邱委員聰智提：為建立真正合議制以使做決策

者負責，今後院內預算之執行與預算科目之動支應定時向 19

位委員報告，重大事項由 19 位委員決定後方能執行，是否

有當？請討論案。 

決議：交保訓暨綜合組審查，並請秘書長就有關問題提出報告。 

 

8 月 10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 10 條、特種

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表、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六、特種考試

交通事業人員考試港務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

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二、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

試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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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第六次增聘閱卷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第三次增聘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

師考試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第三次增聘閱卷委員 28 位

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第三次暨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特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典試委員共 6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 行政院、考試院令 

 
茲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後段規

定，會銜核定國防及軍事單位編階少將以上人員納入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範圍。 
 

院長    蘇 貞 昌    

院長    姚 嘉 文 

院臺法字第 0 9 5 0 0 3 7 5 1 0 號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5923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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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63501 號 

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

暨附表。 

附修正「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

條文暨附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7 期第 2 頁-第 8 頁） 

 

◎ 上午 9 時，考選制度研討會假本院一樓多媒體會議室舉行，

姚院長受邀開幕致詞。 

 

8 月 15 日 

姚院長率本院考試委員暨所屬部會相關人員，考察台北看守

所。 
 

8 月 16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8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

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商周出版，城邦文化發行，詹姆士‧杭特（James 

C. Hunter）著，李紹廷譯之「僕人修練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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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7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考選部函陳

「公務人員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發方式相關問題檢討報告」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紀錄同時確定。 

二、吳召集委員泰成提：審查銓敘部議復關於行政院函送內政部

空中勤務總隊處務規程及編制表案，有關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將各輔助單位整併成立行政室部分，涉及人事管理條例之

相關問題，謹擬具甲、乙 2 案，請本院核奪一案報告，請討

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紀錄同時確定。 

三、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

第五條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

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伊凡諾幹委員擔任本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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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典試委員 2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8 月 2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6564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則」部

分條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規則」

部分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7 期第 1 頁-第 2 頁） 

 

8 月 22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22321 號 

任命林昱梅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8 月 24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17541 號 

特派邱聰智為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典試委

員長，陳茂雄為 95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95 年警察人

員升官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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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8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律師檢覈辦法等 14 種法規廢止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為獎章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總說明暨

條文對照表，請本院同意會銜發布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意見通過，紀錄同時確定。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

考試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3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

師暨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第 4 次增聘閱卷委員 17 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8 月 30 日 

上午 10 時，在本院傳賢樓 10 樓大禮堂舉行本院暨所屬部會

95 年 8 月份國父紀念月會，會中邀請本院郭委員光雄作專題演

講，講題為「我的學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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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6836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五條條

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五

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8 期第 1 頁）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199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銓敘部函陳公教保險準備金之運用、管理及監理等事項研究結果

一案，請討論（本案原列書面報告第 4 案，蔡委員璧煌提議改列

討論事項，經洪委員德旋附議，改列為討論事項）。 

決議：交銓敘組會同考選組、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考選組會同銓敘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

查本院第 10 屆第 196 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1 案，考選部函陳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 10 條、特種考試交通事

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表、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

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六、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

員考試港務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

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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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審查報告文字予以修正（審查報告首頁第 2 段第 6 行

「……爰建議舉辦交通事業人員特種考試港務資位

人員考試，……」修正為「……交通部建議舉辦交通

事業人員特種考試港務資位人員考試，……」）。 

（二）照審查會決議及附帶決議通過。 

（三）各委員所提有關應考資格表中「佐級資位別港務人員

輪機技術及船舶駕駛二類科應考資格應具各該類科

執業證書者始得報考。」之規定是否有當等各項意

見，交考選部參處。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典試委員 40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增聘口試委員 55 位、閱卷委員 7 位，合計 62 位名單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 院長率團參加聖多美普林西比共和國總統就職典禮。 
 

9 月 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22331 號 

特派劉武哲為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

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典試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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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 
 

◎ 行政院、考試院令 
 
修正「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附修正「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院長    蘇 貞 昌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8 期第 2 頁-第 8 頁） 

 

9 月 7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0 次會議，由吳副院長容

明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有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現職金融檢查

人員吳志 及林元勝 2 人，於轉任該會前之特考服務年限得否合

併計算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各委員意見請銓敘部查明

提供審查會參考。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48 位、命題委員 16 位、命題、閱

卷兼審查委員 2 位、審查委員 11 位及閱卷委員 2 位，合

計 7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院授人考字第 09500233613 號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50006786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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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29501 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李英毅已准辭職，應予

免職。 

此令自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11 日起生效。 

 

9 月 11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28861 號 

特派伊凡諾幹為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典試

委員長。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70941 號 

修正「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暨附表「特

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表」、「特

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日表六、特

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港務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附修正「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暨附表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

表」、「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試

科目表六、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港務各級資位

人員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9 期第 1 頁-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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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 

上午 10 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委託經營簽

約儀式，姚院長受邀觀禮。 

 

9 月 13 日 

上午 9 時，舉辦本院長官暨部會首長參訪遠雄企業團活動，

由院長、副院長暨考試委員偕同秘書長、副秘書長率部會首長及

院部會相關人員共計 32 人參加，除聽取該企業團業務簡報，並進

行座談，會後參觀總管理處及旗下事業樓層，全部行程於當日下

午 1 時結束。 

 

9 月 14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1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

則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

試科目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照部擬通過。 

     （二）身心障礙人員特考增列調查人員科別一節，請考選部

續與法務部調查局協調。 

二、蔡委員璧煌、吳委員茂雄、吳委員泰成、伊凡諾幹委員、劉

委員興善、邱委員聰智、張委員正修、許委員慶復、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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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淵、徐委員正光、吳委員嘉麗、劉委員武哲、李委員慶雄、

陳委員茂雄、洪委員德旋提：為監督本院預算之編列及各項

經費之執行，謹提「考試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草案，

請討論。 

決議：提下次院會繼續討論。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95 年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典試委員 37 位、命題兼閱卷委員

36 位，合計 73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9 月 18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本院院長、副院長暨考試委員就職四

週年記者會： 

一、地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二、主持人：姚院長嘉文。 

三、院部會出席人員：吳副院長、吳值月考試委員茂雄、張秘書

長俊彥、蔡副秘書長良文、考選部郭次長生玉、銓敘部朱部

長武獻、保訓會劉主任委員守成。 

四、邀請對象：採訪本院新聞媒體記者，計有中央通訊等 26 家約

32 位記者出席。 

五、內容：發布新聞稿 8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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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73561 號 

廢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筆試口試及實地考試辦法」、「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師牙醫師檢覈筆試分階段考試規

則」、「測驗式試題計分辦法」。 

 
院長    姚 嘉 文 

 

◎ 上午 9 時至 10 時 30 分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區

舉行 95 年 9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一書」

活動閱讀圖書為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郭泰著之「王永慶

給年輕人的 8 堂課」。 

 

9 月 21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2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依據上（第 201 次）次會議決議，有關蔡委員璧煌、吳委員茂雄、

吳委員泰成、伊凡諾幹委員、劉委員興善、邱委員聰智、張委員

正修、許委員慶復、邊委員裕淵、徐委員正光、吳委員嘉麗、劉

委員武哲、李委員慶雄、陳委員茂雄、洪委員德旋提：為監督本

院預算之編列及各項經費之執行，謹提「考試院經費稽核委員會

組織規程」草案一案，提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決議：照案修正通過（修正內容：1.第二條及第七條「經臨各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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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字，均修正為「各項經費」。2.第三條修正為「（第 1

項）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由考試委員協商互推後提院

會聘任之。（第 2 項）本會委員每半年改組」）。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

考試第一次增聘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9 月 25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74661 號 

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附表

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

目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規則」

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

試應試科目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9 期第 7 頁-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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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 

上午 9 時 30 分，在考選部國家考場八樓禮堂舉行 95 年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暨普通考試榜示放榜典禮，由典試委員長姚院

長主持。 

 

9 月 28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3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

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獸醫

人員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

會辦理典試事宜及核提本 7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徐委員正光擔任本 7 項考試

典試委員長。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司法人員

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警察

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

核提典試委員長人選，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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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照案通過，並照院長所提，請林委員玉体擔任本 5 項

考試典試委員長。 

     （二）本案紀錄同時確定。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第三

次增聘口試委員 1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典試委員 4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9 月 29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10054971 號 

任命吳佳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 上午 9 時，考選制度研討會假台北大學資訊大樓 3 樓國際會

議廳舉行，姚院長受邀開幕致詞。 

◎ 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巴奇美代表（Migeddorj 

Batchimeg）及蒙古共和國 Baabar Bat-Erdeniin Batbayar 教授來院

參訪並拜會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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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4 日 

姚院長率本院蔡副秘書長等參加於花蓮舉行之新聞聯繫會

議。 

 

10 月 5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4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吳召集人容明提：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本院第 10 屆第

200 次會議討論事項，考選部函陳有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檢查局現職金融檢查人員吳志 及林元勝 2 人，於轉

任該會前之特考服務年限得否合併計算一案報告，請討論

（註：吳召集人容明及參與該次審查會之出席人員同意刪除

審查報告第 5 頁第 2 行至第 8 行「吳、林 2 員參與 83 年特種

考試……，本案請相關機關本於職權個案處理。」之文字） 

決議：本案由考選部邀集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有關機關

自行協調，釐清事實後本於職權依法處理。 

二、吳召集人容明提：審查銓敘部函陳有關公教保險準備金之運

用、管理及監理等事項研究結果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三、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

考試規則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四、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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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規則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

級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

人員考試第二次增聘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第四

次增聘口試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增聘典試委員 3 位、命題委員 16 位、審查委員 14 位、

命題兼閱卷委員 45 位，合計 7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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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5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規則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增聘口試委員 4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0 月 16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7958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

第二條條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

則」第二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1 期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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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7995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醫人員考試規則」

第二條條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醫人員考試規

則」第二條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1 期第 1 頁-第 2 頁） 

 

10 月 19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

試規則部分條文暨其附表修正草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暨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審查。 

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三條、第八條及第十

一條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部擬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6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並請同意組設

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員長人選，呈

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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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同意舉辦本項考試，並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

試事宜。 

（二）照院長所提，請蔡委員璧煌擔任本項考試典試委員

長。  

（三）一般行政職系一般行政科別中，宜蘭縣政府之書記

職缺，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協調宜蘭縣政府處理。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

95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增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審查

委員、閱卷委員等 3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典試委員 8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郭委員光雄提：請通過本院第一屆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聘任

案（本案經蔡委員璧煌附議）。 

決議：通過聘任經考試委員協商所推薦之蔡委員璧煌、邊委員裕

淵、郭委員光雄、吳委員泰成及許委員慶復為本院第一屆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並經前述五位委員推選蔡委員璧煌

擔任召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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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 考試院、行政院令                    

廢止「會計師檢覈辦法」、「建築師檢覈辦法」、「技師檢覈辦法」、 

「醫事人員檢覈辦法」、「中醫師檢覈辦法」、「獸醫人員檢覈

辦法」、「營養師檢覈辦法」、「社會工作師檢覈辦法」、「土

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檢覈辦法」及「漁船船員檢覈辦法」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蘇  貞  昌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21 期第 2 頁） 
 

◎ 考試院令                    考臺法字第 09500081261 號 

訂定「考試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附「考試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1 期第 2 頁-第 3 頁） 
 

◎ 上午 9 時，姚院長出席在本院 1 樓多媒體會議室舉行的考政

學會會員大會。 
 

10 月 24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10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

一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金偉燦

（W. Chan Kim）、莫伯尼（Renée Mauborgne）著，黃秀媛譯之「藍

海策略：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80291 號 
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41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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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8158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

文。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規則」部

分條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2 期第 1 頁-第 2 頁） 

 

10 月 2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7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分別議復有關行政

院函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草案，請本院會判後轉監察院會

判一案，請討論。 

決議：同意會銜。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建築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

典試委員 4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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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185 位、命題委員 19 位、審查委員

15 位，合計 219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第二次增聘典試委員 1 位、第一次增聘閱卷委員 1 位，

合計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0 月 31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52551 號 

特派林玉体為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司法人員考

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

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警察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長。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宇第 09500151041 號 

任命陳淞山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任期自中華民國 95 年 11 月 5 日起生效。 

任命邱國昌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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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8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考選部函陳「國家考試闡場安全規範第四點修正草案」一案，請

討論。 

決議：照部擬修正通過（修正內容：第二項首句修正為「典（主）

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得邀請各組召集人及具該等考試典

（主）試委員資格之典（主）試委員、命題委員或審查委

員進入闈場協助決定試題，……」）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

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

事宜及核提本 2 項考試典試委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通過院長所提，請吳委員茂雄擔任本 2 項考試典試

委員長。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

考試第三次增聘口試委員 26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第二次增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2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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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 

辦理本院員工知性之旅－參觀 2006 台灣客家嘉年華活動，

下午 2 時 30 分至 5 時，參觀地點在台北火車站 2 樓展場。參加人

員請自行前往，於當日下午 2 時 20 分在台北火車站西 1 門集合

後，隨即上 2 樓展場參觀，並請專人導覽。 

 

11 月 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53841 號 

特派徐正光為 9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

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獸醫人

員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典試委員長。 

 

11 月 9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09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規則草

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審查。 

二、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司法院擬具之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3 條之 1 及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

同意會銜一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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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交銓敘組會同考選組、保訓及綜合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

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增

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179 位、命題委員 4 位、審查委員 4

位，合計 187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1 月 14 日 

本院暨所屬部會 95 年 11 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上午 10 時在

本院傳賢樓 10 樓大禮堂舉行，會中邀請本院李委員慧梅作專題演

講，講題為「全球暖化」。 

 

11 月 15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60181 號 

特派蔡璧煌為 96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長。 

 

◎ 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在本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

區舉行 95 年 11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心得發表會。本月「每月

一書」活動閱讀圖書為圓神出版社出版，亞歷士‧羅維拉（Alex 

Rovira）著，范湲譯之「這一生都是你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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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0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許召集委員慶復提：考選組審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

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部分條文暨其附表修正草案、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暨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一、吳召集委員容明提：審查銓敘部議復行政院函送司法院擬具

之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2 條、第 3 條、第 3 條之 1 及第 38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審查結論通過，紀錄同時確定。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

養師、獸醫人員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典

試委員 25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1 月 19 日 

上午 9 時，九十五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榜示

典禮，由典試委員長姚院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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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 

 

◎ 考試院、司法院、行政院令 
 

廢止「律師檢覈辦法」。 

 

院長   姚 嘉 文 

院長   翁 岳 生 

院長   蘇 貞 昌 

 

11 月 23 日 

◎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1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主

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無）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司法人員

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及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第一次警察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21 位、增聘命題兼

閱卷委員 13 位、增聘審查委員 1 位、增聘命題委員 3

位，合計 3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87991號 
院台廳司三字第 0950024782 號 
院臺法字第 0 9 5 0 0 5 2 0 4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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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讀書會，由蔡副秘書長良文主講「易經

佛學與人事管理」，同仁參加踴躍，反映熱烈。 

 

11 月 24 日 

於 11 月 24 日及 29 日分兩梯次舉辦 95 年考試院暨所屬機關

人員研習，分別邀請江明修教授主講「倫理法制」、曾昭旭教授主

講「人生的智慧」。 
 

11 月 28 日 

◎ 總統令                    華總一禮字第 09500166291 號 

特派吳茂雄為 96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11 月 30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2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擬具之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本案經討論後，部

分委員提出請銓敘部撤回，並針對草案條文提出若干意見，經銓

敘部同意撤回）。 

決議：本案同意銓敘部撤回，並由銓敘部參考各委員意見另行研

擬後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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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

試第二次增聘口試委員 1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增聘閱卷委員 66 位名單一案 ，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2 月 6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91851 號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名

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

考試規則」，並修正部分條文暨附表名稱。 

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訓練辦法」名稱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

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並修正第二條、第

三條條文暨附表名稱。 

附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

試規則」部分條文暨附表名稱、「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暨附表名稱。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4 期第 1 頁-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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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時 30 分，姚院長接見俄國公務管理學院副校長 Prof. 

Anatoly P. TUPIKIN 及 對 外 關 係 室 主 任 Prof. Vladimir 

KOLONDNIKOV，由吳副院長、吳秘書長及本院外事小組陪見。 

 

◎ 舉行 95 年 12 月份「每月一書」活動第一梯次心得發表會（見

12 月 13 日之活動）。 

 

12 月 7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3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

案，提請討論。 

二、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簡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

類科及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討論事項第一案及第二案合併交由考選組會同銓敘組及保

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三、銓敘部函陳「軍職專長與交通事業性質相近名稱表」修正草

案，並建請自民國 96 年 5 月 1 日施行一案，請討論。 

決議：第二組研議意見部分，照案通過，餘同意部研議意見。 

乙、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函陳請准舉辦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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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審查人員考試及 96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港務人員考試，

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同時請核提典試委

員長，呈請派用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同意舉辦本項考試，並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

事宜。 

（二）照院長所提，請劉委員興善擔任本 2 項考試典試委員

長。 

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增

聘測驗式試題命題委員 35 位、審查委員 27 位，合計 62 位

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第三次增聘口試委員 1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典試委員 22

位、命題兼閱卷委員 2 位、命題委員 6 位、審查委員 8 位，

合計 3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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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 

於本（95）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

及 12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分兩梯次在本

院玉衡樓 2 樓圖書館研究討論區舉行 95 年 12 月份「每月一書」

活動心得發表會。 

本月「每月一書」活動閱讀圖書為智庫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斯威爾‧約翰麥（John C. Maxwell）著，蔡璧如譯之「人生一定

要沾鍋」。 

 

12 月 14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4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許召集委員慶復提：考選組審查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規則草案」報告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及附帶決議通過。 

二、考選部函陳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試規則第 3、4、7、8 條條文

暨其附表修正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一、關於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分別議復

行政院函送司法院檢送「法官法草案」，請本院同意會銜一

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會同考選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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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建築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

增聘閱卷委員 28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心理師、呼吸治療師、

營養師、獸醫人員考試暨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增

聘命題兼閱卷委員 15 位、閱卷委員 5 位，合計 20 位名單

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第四次增聘口試委員 1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2 月 15 日 

下午 2 時 30 分，在本院 10 樓舉行 95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表揚大會，姚院長親自主持，並邀請立法院、司法院及監察院

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致詞頒獎，會中並恭讀陳總統書面賀詞。 

 

12 月 16 日 

本院與加州管理學院合作舉辦，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協助安

排之「新世紀文官制度變革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業於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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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至 23 日在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圓滿舉

辦完成，這是本院首度遠赴海外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姚院

長嘉文偕同郭委員光雄、吳委員茂雄、李委員慧梅、邱委員聰智、

張委員正修、伊凡諾幹委員、蔡代理秘書長良文及相關學者與會。 

院長於 20 日親臨開幕典禮致詞，與會貴賓包括駐舊金山台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廖偉平、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代表 Beth 

Greenwood、加州政府人事管理委員會主任 Dr. Floyd Shimomura、

南加州大學教授 Dr. Chester Newland 等，一致高度肯定本院舉辦

本次研討會之用心，祝福此革新創舉圓滿成功，並希望日後朝這

個方向進行，繼續舉辦類此建設性的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針對「美國文官制度在新世紀之變革與發展」、

「中華民國政黨輪替後政府用人政策之變革與發展」及美國、台

灣、日本與德國等 4 個國家「司法人員考用制度在新世紀之變革

與發展」等 6 項議題，分別邀請美國加州政府官員 Dr. Denzil 

Verardo、Dr. Phillip Sherwood、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院鈴木賢教

授、蔡代理秘書長良文、輔仁大學陳榮隆教授、東吳大學鄭冠宇

教授等三地學者專家與會發表論文及評論，並分就各國文官制度

變革的理論與實務，作精闢而深入的探討。 

 

12 月 17 日 

下午 6 時 10 分，姚院長受邀赴苗栗西湖渡假飯店參加由銓

敘部主辦之公務人員協會研討會聯誼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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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500095351 號 

修正「軍職專長與交通事業性質相近名稱表」，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五月一日施行。 

附「軍職專長與交通事業性質相近名稱表」。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第 1 期第 1 頁-第 69 頁） 

 

12 月 21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5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公務人員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提

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二、銓敘部議復有關行政院函請再衡酌消防機關改採公務人員任

用法單軌任用制度一案，請討論。 

決議：交銓敘組會同考選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一、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第二

次增聘閱卷委員 14 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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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委員正修提：銓敘部於 95 年 2 月 16 日所實施之「退休公

務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優惠存款

要點」）3 之 1，未於 95 年 12 月 15 日於立法院取得法源依

據。為依法行政，銓敘部應即停止發放軍公教優惠存款之利

息，是否有當，請討論（本案經徐委員正光連署）。 

決議：本案保留。 

 

12 月 25 日 

上午 9 時，舉辦本院「預算執行講習會」。 

 

12 月 27 日 

◎ 考試院令                考臺組壹一字第 09500097641 號 

訂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規則」。 

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試規則」。 

 

院長   姚 嘉 文    （詳見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第 1 期第 70 頁-第 71 頁） 

 

◎ 上午 9 時 15 分，姚院長為考選制度研討會致詞。 

◎ 上午 11 時，總統在總統府接見 95 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

獎人員，由姚院長陪同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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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8 日 

上午 9 時，本院舉行第 10 屆第 216 次會議，由姚院長嘉文

主持，會中討論案分列如下： 

甲、討論事項 

一、考選部函陳「典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請討論。 

決議：本案提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郭委員光雄、吳委員泰成提：為因應高階文官進用需要及配

合當前教育普及現況，建議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五條，

有關高等考試一、二、三級之應考資格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交考選組會同銓敘組及保訓暨綜合組聯席審查。 

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第一次司法人員

考試、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96 年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試及 96 年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第一次警察人員考試增聘閱卷委員 28 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12 月 30 日 

姚院長率同副院長、考試委員、秘書長及相關人員視察文官

培訓所中部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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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國 95 年考銓工作紀要 

甲、考選工作紀要 

一、95 年考選部舉辦各種重要國家考試及格人員名單摘要表 

考    試    名    稱 備                註 

95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0 期（95 年 5 月 30 日）

第 35-39 頁 

9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9 期（95 年 5 月 15 日）

第 36-37 頁 

9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

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獸

醫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1 期（95 年 6 月 15 日）

第 28-46 頁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中醫師、

心理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獸

醫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0 期（95 年 10 月 30 日）

第 12-71 頁 

95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呼吸治療師、消防設備人員

考試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6 期（95 年 3 月 30 日）

第 56-57 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

中醫師、驗船師、船舶電信人員、

漁船船員考試、95 年第二次專門職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9 期（95 年 10 月 15 日）

第 10-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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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

師、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暨 95 年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

人員、保險從業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9 期（95 年 10 月 15 日）

第 10-14 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2 期（95 年 6 月 30 日）

第 22-41 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4 期（95 年 7 月 30 日）

第 51-65 頁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6 期（95 年 8 月 30 日）

第 43-44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

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4 期（95 年 7 月 30 日）

第 45-50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

察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4 期（95 年 7 月 30 日）

第 50-51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防部文職

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8 期（95 年 9 月 30 日）

第 29 頁 

95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

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8 期（95 年 9 月 30 日）

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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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

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1 期（95 年 11 月 15 日）

第 4-16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

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

濟商務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2 期公報（95 年 11 月

30 日）第 64-65 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3 期（95 年 12 月 15 日）

第 5-32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

試及 95 年軍法官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3 期（95 年 12 月 15 日）

第 32-41 頁 

95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暨

二級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4 期（95 年 12 月 30 日）

第 14-16 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律師、會計師、社會工作師、民間

之公證人、不動產估價師暨普通考

試記帳士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4 期（95 年 12 月 30 日）

第 16-28 頁 

95 年第四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航海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2 期（96 年 1 月 30 日）

第 16-17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

員考試及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

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3 期（96 年 2 月 15 日）

第 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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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4 期（96 年 2 月 28 日）

第 41-44 頁 

95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1 期（95 年 11 月 15 日）

第 16 頁 

95 年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

95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5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3-14 頁 

9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

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5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14-18 頁 

95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7 期（96 年 4 月 15 日）

第 21-49 頁 

9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建築師、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

產經紀人、地政士考試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7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49-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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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5 年考選部辦理各類檢覈與免試及格人員名單摘要表 

（一）第 10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9 期（95 年 5 月 15 日）

第 37 頁 

第 11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3 期（95 年 12 月 15 日）

第 41 頁 

第 7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7 期（95 年 4 月 15 日）

第 22 頁 

第 8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3 期（95 年 7 月 15 日）

第 38 頁 

第 9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1 期（95 年 11 月 15 日）

第 8 頁 

（二）第 10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7 期（95 年 8 月 15 日）

第 10 頁 

（三）第 18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 期（95 年 1 月 30 日）

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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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7 期（95 年 4 月 15 日）

第 44-45 頁 

第 20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2 期（95 年 6 月 30 日）

第 42 頁 

第 21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7 期（95 年 9 月 15 日）

第 10 頁 

第 22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2 期（95 年 11 月 15 日）

第 65 頁 

第 23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船舶電信人員考試

（通用值機員）全部科目免試

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5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19 頁 

（四）第 33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 期（95 年 1 月 30 日）

第 27-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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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6 期（95 年月 30 日）第

58-59 頁 

第 35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0 期（95 年 5 月 30 日）

第 39-40 頁 

第 36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6 期（95 年 8 月 30 日）

第 44-45 頁 

第 37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0 期（95 年 10 月 30 日）

第 71-72 頁 

第 38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特種考試漁船船員考試全部

科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5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18-19 頁 

（五）第 23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3 期（95 年 2 月 15 日）

第 129 頁 

第 24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0 期（95 年 5 月 30 日）

第 40 頁 

第 25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7 期（95 年 9 月 15 日）

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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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5 期（96 年 3 月 15 日）

第 18 頁 

（六）第 9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獸醫人員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2 期（96 年 1 月 30 日）

第 17 頁 

（七）第 37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8 期（95 年 4 月 30 日）

第 21 頁 

第 38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5 期（95 年 8 月 15 日）

第 32-33 頁 

第 39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20 期（95 年 10 月 30 日）

第 73 頁 

第 40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技師考試全部科目

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

第 1 期（96 年 1 月 15 日）

第 72-73 頁 

（八）第 16 批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全部科

目免試及格人員名單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

第 11 期（95 年 6 月 15 日）

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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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銓敘工作紀要 

1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4 期（95 年 2 月 28 日）

第 14-21 頁  

2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6 期（95 年 3 月 30 日）

第 37-43 頁 

3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8 期（95 年 4 月 30 日）

第 5-12 頁 

4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0 期（95 年 5 月 30 日）

第 27-34 頁 

5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2 期（95 年 6 月 30 日）

第 9-16 頁 

6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4 期（95 年 7 月 30 日）

第 24-34 頁 

7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6 期（95 年 8 月 30 日）

第 33-40 頁 

8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18 期（95 年 9 月 30 日）

第 11-18 頁 

9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0 期（95 年 10 月 30 日）

第 1-7 頁 

10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2 期（95 年 11 月 30 日）

第 50-58 頁 

11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5 卷第 24 期（95 年 12 月 30 日）

第 4-9 頁 

12 月份   請參閱考試院公報第 26 卷第 2 期（96 年 1 月 30 日）

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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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民國 95 年綜合記載 

一、本院書刊編印情形 

（一）「考試院公報」，按月發行，由本院編纂室編輯，一

年出版 24 期，每期發行 700 冊。 

（二）「考銓季刊」，3 個月發行 1 期，由本院編纂室編輯，

一年出版 4 期，每期印行 650 冊。 

（三）「考試院施政編年錄（94 年版）」，由本院編纂室編

輯，於 95 年 8 月出版，共印行 440 冊。 

（四）「考試院簡介（中英文版）」，由本院編纂室編輯，於

95 年 3 月修正出版，共印行 600 冊。 

（五）「考試院簡介（簡明版）」，由本院編纂室編輯，於

95 年 3 月修正出版，共印行 1,200 冊。 

（六）「常用考銓法規彙編（95 年版）」，由本院法規委員

會主編，出版 1,200 冊。 

（七）「中華民國考試院統計提要」，由本院統計室主編，

於 95 年 6 月出版，共印行 500 冊。 

（八）「新世紀文官制度變革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實

錄」，由本院第三組主編，於 95 年 5 月出版精裝本

100 冊、平裝本 150 冊。 

（九）「考試院考銓業務國外考察團蒙古考察團報告」，由

徐考試委員正光等報告，於 95 年 2 月出版精裝本

120 冊、平裝本 200 冊。 

上述各類書刊除分送本院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外，並分贈各

有關機關、學校及圖書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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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95）年自民國 95 年 1 月 5 日第 10 屆第 166 次會議至同

年 12 月 28 日第 216 次會議，共舉行 51 次會議，討論通過

議案計 227 案。通過制定、訂定、修正、廢止之考銓法規共

67 種，制（訂）定者 3 種，修正者 46 種，廢止者 18 種，均

分別由各承辦單位依規定分別發布施行、公告廢止，或送請

立法機關審議完成立法程序。 

三、本院 95 年製發各類考試及（合）格證（明）書共 51,637 張，

包括各類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6,550 張、各類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35,871 張、各類升等暨升資考試及格

證書 2,954 張、各類升官等訓練合格證書 4,606 張，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檢覈及國軍上校軍官轉任公務人員檢覈證書

25 張，補發證明書 1,488 張，英文證明書 143 張；註銷訓練

合格證書 3 張。 

四、本院 95 年度經費預算數為 412,780,000 元，決算數為

363,931,914 元，結餘數為 48,848,086 元。 

五、民國 95 年本院各單位主管人員名單 

秘書長                張俊彥（1 月 25 日-12 月） 

代理秘書長            蔡良文（1 月 1 日-1 月 25 日） 

副秘書長              蔡良文 

參事室首席參事        呂理正 

秘書處處長            陳和記（1 月-12 月 5 日） 

簡任秘書兼代副處長    孫繼威（1 月 1 日-6 月 19 日） 

副處長                蘇清波（6 月 19 日-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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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議事科科長      熊忠勇 

秘書處文書科科長      劉艮馨（1 月 1 日-4 月 7 日） 

秘書處文書科科長      陳坤松（4 月 7 日-12 月） 

秘書處公共關係科科長  邱建輝 

秘書處出納科科長      陳坤松（1 月 1 日-4 月 7 日） 

秘書處出納科科長      劉艮馨（4 月 7 日-12 月） 

秘書處總務科科長      吳福輝（1 月 1 日-7 月 12 日） 

第一組組長            呂理正（1 月 1 日-4 月 10 日） 

第一組組長            謝惠元（4 月 10 日-12 月） 

第一組第一科科長      謝宜蘭  

第一組第二科科長      宋光景   

第二組組長            呂海嶠   

第二組第一科科長      林啟貴 

第二組第二科科長      陳鳳櫻 

第三組組長            張紫雲 

第三組第一科科長      陳起雲 

第三組第二科科長      李展臺    

編纂室主任            張紫雲  

編纂室科長            劉淑娟 

資訊室主任            蘇庭興    

資訊室第一科科長      蕭錫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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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室第二科科長      林永銘 

機要室主任            余守彥（1 月 1 日-7 月 11 日） 

機要室主任            吳福輝（7 月 12 日-12 月） 

人事室主任            林美滿 

人事室科長            黃中令 

會計室主任            廖訓詮 

會計室科長            施俊卿 

統計室主任            廖訓詮 

政風室主任            蘇清榮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俊彥（1 月 25 日-12 月） 

訴願審議委員會兼代主任委員  蔡良文（1 月 1 日-1 月 25 日） 

訴願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鄭毅明（1 月 1 日-4 月 10 日） 

訴願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      呂理正（4 月 10 日-12 月） 

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俊彥（1 月 25 日-12 月） 

法規委員會兼代主任委員      蔡良文（1 月 1 日-1 月 25 日） 

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          謝惠元（1 月 1 日-4 月 10 日） 

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          鄭毅明（4 月 10 日-12 月） 

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俊彥（1 月 25 日-12 月） 

研究發展委員會兼代主任委員  蔡良文（1 月 1 日-1 月 25 日） 

研究發展委員會執行秘書      袁自玉 

研究發展委員會科長          陳怡君 



 

 138

肆、民國 95 年司法院大法官議決有關考銓行政
之解釋 

一、司法院釋字第六一○號解釋 

解 釋 文 

公務員懲戒法第三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依同法第三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款為原因，移請或聲請再審議者，應自相關之刑事裁判

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該期間起算日之規定，於受懲戒處分

人為該刑事裁判之被告，而其對該裁判不得聲明不服，僅他造當

事人得聲明不服；以及受懲戒處分人非該刑事裁判之被告，僅其

與該裁判相關等情形；因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就檢察官或自訴人何

時收受裁判之送達、其得聲明不服而未聲明不服以及該等裁判於

何時確定等事項，並無法院、檢察官（署）或自訴人應通知被告

及關係人等之規定，致該等受懲戒處分人未能知悉該類裁判確定

之日，據以依首開規定聲請再審議。是上開期間起算日之規定，

未區分受懲戒處分人於相關刑事確定裁判之不同訴訟地位，及其

於該裁判確定時是否知悉此事實，一律以該裁判確定日為再審議

聲請期間之起算日，與憲法第七條及第十六條人民訴訟權之平等

保障意旨不符。上開受懲戒處分人以相關之刑事確定裁判聲請再

審議之法定期間，應自其知悉該裁判確定之日起算，方符上開憲

法規定之本旨。首開規定與此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

本院釋字第四四六號解釋，應予補充。 

 

二、司法院釋字第六一一號解釋 

解 釋 文 

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力，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

依法令晉敘陞遷之權。晉敘陞遷之重要內容應以法律定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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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時，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晉敘之規定

而作補充性之解釋，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於符合相關憲

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內，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

施行細則，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九條授權所訂定，該細則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所稱『薦任第七職等

以下職務』，指職務之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者而言」，乃主管

機關就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

四項規定所為補充性之解釋，尚在母法合理解釋範圍之內，與憲

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利及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均無

違背。 

 

三、司法院釋字第六一四號解釋 

解 釋 文 

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不僅

規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亦涉及行政、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給

付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如涉及公共

利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原則上仍應有法

律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本

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業人員

者，其服務於公營事業之期間，得否併入公務人員年資，以為退

休金計算之基礎，憲法雖未規定，立法機關仍非不得本諸憲法照

顧公務人員生活之意旨，以法律定之。在此類法律制定施行前，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或逕行訂定相關規定為合

理之規範以供遵循者，因其內容非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尚難謂



 

 140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惟曾任公營事業人

員轉任公務人員時，其退休相關權益乃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

項，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為宜，併此指明。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其屬給付性質者，

亦應受相關憲法原則，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本院釋字第五四

二號解釋參照）。考試院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授權訂定之

施行細則，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該施行細

則第十二條第三項，就公營事業之人員轉任為適用公務人員退休

法之公務人員後，如何併計其於公營事業任職期間年資之規定，

與同條第二項就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

時，如何併計年資之規定不同，乃主管機關考量公營事業人員與

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公務人員及政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

員、軍職人員之薪給結構、退撫基金之繳納基礎、給付標準等整

體退休制度之設計均有所不同，所為之合理差別規定，尚難認係

恣意或不合理，與憲法第七條原則亦無違背。 

 

四、司法院釋字第六一八號解釋 

解 釋 文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

律上一律平等，為憲法第七條所明定。其依同法第十八條應考試

服公職之權，在法律上自亦應一律平等。惟此所謂平等，係指實

質上之平等而言，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自得斟酌規範

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本院釋字第二○五號解釋

理由書足資參照。且其基於合理之區別對待而以法律對人民基本

權利所為之限制，亦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比例原則之要

求。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一日制定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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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改列為第十一條）規定：「自由地區

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

特別之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

兩岸關係條例），即為國家統一前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

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處理之特別立法。 

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兩岸關係條例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務人員部分，乃係基於公

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職務關係及忠誠義

務，其職務之行使，涉及國家之公權力，不僅應遵守法令，更應

積極考量國家整體利益，採取一切有利於國家之行為與決策；並

鑒於兩岸目前仍處於分治與對立之狀態，且政治、經濟與社會等

體制具有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

護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所為之特別規定，其目的洵屬合理正當。

基於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臺灣地區未滿十年者，對自由民主

憲政體制認識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容有差異，故對其擔任公務人

員之資格與其他臺灣地區人民予以區別對待，亦屬合理，與憲法

第七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之意旨尚無違背。又

系爭規定限制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須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

年，作為擔任公務人員之要件，實乃考量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於

擔任公務人員時普遍獲得人民對其所行使公權力之信賴，尤需有

長時間之培養，系爭規定以十年為期，其手段仍在必要及合理之

範圍內，立法者就此所為之斟酌判斷，尚無明顯而重大之瑕疵，

難謂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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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法令索引 

3 劃 
4 劃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部分條文」           2 月 13 日 
「中醫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委任升等考試類科 

及應試科目表」..                      3 月 22 日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條文  1 月 2 日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辦法」           2 月 23 日 
「公務人員協會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十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6 月 2 日 
「公務人員協會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十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6 月 13 日 
「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名稱為「公 

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並修正全文   3 月 20 日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規則」第七 

條、第八條、第十二條條文暨附表一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應考資格表、 
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考試第一 
試應考科目表                         4 月 27 日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第六 
條、第七條、第十一條條文暨附表一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應考資格表、 
附表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一 
試應試考科目表                       4 月 27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 
政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規則」第六 
條條文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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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 
政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科規則」附表 
二                                   4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領事人員外交行 
政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規則」部分 
條文及附表一、附表二                 6 月 22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 
部分條文及附表                        3 月 9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規則」 
第七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 
規則」第五條、第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規則」部分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二等考試應考

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

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應考資格

表」、附表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考試身心

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應考資格表」、附

表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

考試二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

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

試三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六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四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附表七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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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 
則」附表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考試五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增訂錄事類科及其應試科目部分）     6 月 21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考 

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 

少性技術人員考試辦法」第四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暨附表二「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規則」第四條、第五條、第九條

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

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附表

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 
人員考試體格檢查標準表               4 月 21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考試規則」附表一「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應試科目 
表」                                 9 月 25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 
情報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 
試規則」第七條條文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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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第七條、第八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 
部分條文及附表                       6 月 28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行政警察人員及 
基層消防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九條條 
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規則」 
第五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 
人員考試規則」第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 
人員考試規則」第九條條文及及附表一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

查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  、附表二「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經濟部專利商標審查人 
員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             7 月 31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規則」 
第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 
第六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一「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應考資格

表」、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 
員考試應試科目表」                   2 月 27 日 

「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 
獎勵金實施要點」第三點及附件一、附 
件二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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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劃 
 
 
 
 
 
 
 
 
 
 
7 劃 
 
8 劃 
 
 
9 劃 
 
 
 
 
 
10劃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8 月 10 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0 

條條文」                              4 月 3 日 
「行政資訊公開辦法」                   3 月 20 日 
「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 

辦法」部分條文                       4 月 18 日 
「考試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      10 月 23 日 
「考試院檔案申請閱覽規則」              5 月 5 日 
「考選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             3 月 20 日 
「考選部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 

公務人員檢覈委員會組織規程           3 月 20 日 
「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  8 月 3 日 
「技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社會工作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 

部分條文                              3 月 6 日 
「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                 2 月 24 日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二條條文」      6 月 2 日 
「律師檢覈辦法」                      11 月 22 日 
「宣誓條例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六條及第 

八條條文」                            6 月 2 日 
「建築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軍職專長與交通事業性質相近名稱表」  12 月 19 日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條文暨附表     7 月 10 日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六 

條條文暨「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 
各業別人員體格檢查標準表」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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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劃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規則」第十 
條條文暨附表「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 
考試各級資位人員應考資格表」         9 月 11 日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員考試各級資位人 
員應試科目表六、特種考試交通事業人 
員考試港務各級資位人員應試科目表」   9 月 11 日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規則」第五條條文                     1 月 13 日 

「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規則」第八條條文暨附表               8 月 14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 
試規則」第十五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 
價師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 
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中醫師考 
試規則」第十二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 
規則」第十八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 
師考試規則」第十五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呼吸治療 
師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考 
試規則」                            12 月 27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規則」第二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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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 
試規則」第二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 
試規則」第五條條文                   8 月 31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 
試規則」第十九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 
試規則」第十二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 
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                 12 月 6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 
事人員考試規則」第二條條文          10 月 16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 
醫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五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獸 
醫人員考試規則」第二條條文          10 月 18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引水人考 
試規則」第十一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民間之公 
證人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3 月 8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呼吸治療 
師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消防設備 
人員考試規則」第十一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船舶電信 
人員考試規則」第十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漁船船員 
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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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劃 
13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船師考 
試規則」第十二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 
紀人考試規則」第十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 
紀人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8 月 21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 
試規則」第十六條條文                 1 月 13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專責報關 
人員考試規則」                        1 月 5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 
考試規則」部分條文                  10 月 25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施行細則」                            1 月 20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筆試口試及實 
地考試辦法」                          9 月 20 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師牙醫師檢覈筆 
試分階段考試規則」                    9 月 20 日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40 條文」          2 月 24 日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 

員檢覈規則」                         3 月 22 日 
「國軍上校以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人  

員檢覈筆試、口試、審查知能有關學歷、 
經歷證明及論文或實地考試辦法」       3 月 22 日 

「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第 20 條之 1 條文」  2 月 24 日 
「會計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經濟部水資源局組織條例」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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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劃 
 
15劃 
 
17劃 
 
 
 
18劃 
 
 
 
 
19劃 
20劃 
 

「蒙古盟部旗組織法」                   2 月 24 日 
「漁船船員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獎章條例」                           1 月 27 日 
「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9 月 6 日 
「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第二條、第 

三條、第五條條文暨附表「應考人申請 
複查成績申請書」                      6 月 6 日 

「營養師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 

部分條文                              3 月 6 日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6 月 2 日 
「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8 月 3 日 
「醫事人員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獸醫人員檢覈辦法」                  10 月 23 日 
「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 

部分條文                              3 月 6 日 
「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規則」第八條條文 

及附表「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 
試科目表」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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